关于昆明市五华区环境保护局委托第三方机构参与开展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工作项目的公示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指导意见》、《财政部 民政部 工商总局关于印发〈政府购买服务管理办法(暂行)的通知〉》及《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实施意见》等有关规定，昆明市五华区环境保护局开展的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工作项目，采用委托第三方机构参与的方式进行。
该项目购买服务资金已报区政府申请，项目预算为104.45万元，购买主体为：昆明市五华区环境保护局；承接主体标准为：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健全的内部管理制度和财务管理记录；具备承担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相关任务的能力，有良好的工作业绩和履约记录，并在参与政府购买服务前资质审查合格，社会信誉、服务质量良好的第三方服务机构；承接目标及要求：根据昆明市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工作要求及试点工作要求完成五华区第二次全国污染普查工作。
现将该事项向社会公示，公示期5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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